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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eoc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理 士 國 際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立 的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代 號：842) 

 

終止合資經營企業協議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除非另

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日期為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深圳理士與成都申華車業就成立合營公司以從事動力電池及相關產品

製造及銷售而訂立的合資經營企業協議。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合資經營企業協議訂約各方經友好協商後一

致同意終止合營協議。深圳理士及成都申華車業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七日訂立

終止契據，自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七日起終止合資經營企業協議，另其各自已確

認，其不會因合資經營企業協議及就此或因任何涉及合資經營企業協議之行動、

事項或事宜向對方索償。 

 

本公司未來將繼續尋求符合本公司投資標準之投資機會。 

 
 

承董事會命 
理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董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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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1 年 11 月 17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董李先生、趙歡女士及 Philip Armstrong Noznesky 
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安文彬先生、劉陽生先生及曹亦雄先生。 


